
2017《收入》准则（建安行业）
课程背景

2017 年是全面实施“十三五”规划的重要一年，《会计改革与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纲要》明

确提出将对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进一步完善并有效实施，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。

财政部会计司从 2006 年《企业会计准则》颁布至今，其实施范围正在逐步扩大，同时

我国企业在执行新准则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难点问题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修订也对我国

准则的修订提出了要求。2017 年财政部推出的《收入》准则，改变巨大，对各行业的收入

确认和计量产生重大影响。为此我们聘请集实践、理论、教学于一身的经验丰富的专家，开

设此次课程，目的是进一步提升房地产和建筑安装行业企业高管等对《收入》准则下会计的

理解、账务处理，风险规避等知识。

课程收益

 解析准则修订亮点，理解政策修订背后的前因后果；

 对照新旧准则的差异，为实施新准则做好准备；

 评估《收入》准则修订可能带来的实务影响，准确掌握财务合规要求；

 通过培训学习找出企业应对新政策的方法技巧；

第一部分：收入准则修订的背景和历程

   Ø IFRS 准则修订

   Ø 新型经济业务的涌现

   2、收入准则的主要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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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Ø 收入确认的条件和标准：控制权转移 vs 风险报酬转移

   Ø 统一收入模型：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

   Ø 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 

   Ø  特定交易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与更明确的规定

3、收入准则的修订影响：A+H 股经验

   Ø 合同权利和履约义务识别是收入确认和计量的核心

   Ø 实施后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差异进一步拉大

   Ø 会计职业判断重要性进一步提高 

第二部分：收入准则的五步法模型

1、识别合同

   Ø  合同存在的 5 条件

   Ø  收入合同 vs 其他合同

   2、识别履约义务

   Ø 履约义务的识别

   Ø 合同的分立与合并

   Ø 提供多项产品和服务

3、确定交易价格

   Ø 可变对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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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Ø 非现金对价

   Ø 重大融资成分

Ø 应付客户对价

4、交易价格分摊

   Ø 分摊方法 

   Ø 分摊折扣

   Ø 分摊可变对价 

   新旧准则差异：房地产上市公司披露、建筑业上市公司披露

5、履约时点或者过程中确认收入：建安行业的痛点

   Ø 一段时间内履行履约义务的判断

   Ø 履约进度计量：产出法 vs 投入法

   Ø 某一时点确认收入 

   新旧准则差异：房地产上市公司披露、建筑业上市公司披露

第三部分：合同成本

1、合同成本

   Ø  取得合同增量成本

   Ø  履行合同成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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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  合同成本资本化

   2、合同成本摊销和减值

   Ø 摊销”

   Ø 减值

第四部分：特殊交易

1. 客户有退货权 

2. 质保 

3. 主要责任人/代理人 

4. 客户的额外购买选择权 

5. 客户未行使的合同权利 

6. 无需退回的初始费 

7. 知识产权许可 

8. 售后回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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